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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22 年 10 月 19 日,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联交所」)刊

发《关于特专科技公司上市制度的咨询文件》(「咨询文件」), 旨

在就拟议的特专科技公司在联交所上市的新制度征询意见。 

 

特专科技公司的定义 

 

联交所建议将「特专科技公司」定义为「主要于特专科技行业内

可接纳领域从事研发、商业化及/或销售特专科技产品1的公司(见

下文)」。 

 

以下是拟议的初步特专科技行业及其可接受领域:  

 

 

                                                        
1 特专科技产品: 「应用特专科技的产品及 ／或服务(单独或连同其他产品或服务)」, 而其中「特专科技」定义为「应

用于特专科 技行业内可接纳领域的产品及／或服务的科学及／或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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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专科技行业 可接受领域 

新一代信息技术 (a) 云端服务 

(b) 人工智能 

先进硬件 (a) 机器人及自动化 

(b) 半导体 

(c) 先进通信技术  

(d) 电动及自动驾驶汽车 

(e) 先进运输技术 

(f) 航天科技 

(g) 先进制造业 

(h) 量子计算 

(i) 元宇宙技术 

先进材料 (a) 合成生物材料 

(b) 智能玻璃 

(c) 纳米材料 

新能源及节能环保 (a) 新能源生产 

(b) 新储能及传输技术 

(c) 新绿色技术 

新食品及农业技术 (a) 新食品科技 

(b) 新农业技术 

 

拟议的上市资格及上市申请规定 

 

取决于特专科技公司是否已实现已被接受产品有意义的商业化, 下表列出了有关已商业化和未商业化特

专科技公司上市资格拟议的关键要求:  

 

上市资格 

 已商业化公司 未商业化公司 

上市时预期市值 至少 80 亿港元 

 

至少 150 亿港元 

收益要求 经审计的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特专科技业务

所产生的收益至少 2.5 亿港元(「商业化收

益门槛」) 

 

无规定 

研发 

 

 从事研发至少三个会计年度 

 上市前三个会计年度每年研发投资金

额占总营运开支至少 15% 

 

 上市前三个会计年度每年研发投资金

额占总营运开支至少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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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纪录期及持

续性要求 

 

 至少三个会计年度的管理层持续性 

 

 至少 12 个月的拥有权持续性 

 

第三方投资  须获得资深独立投资者相当数额的投资: 

最低投资额取决于上市申请人在上市时的预期市值, 以及它是未商业化或已商业化特

专科技公司 

 

 「 资深独立投资者」的定义:  

(a) 不得为上市申请人的核心关连人士; 及 

(b) 必须是符合任何指标性规模门槛或资格要求的资深投资者, 例如资产管理规

模、基金规模或投资组合规模至少为 150 亿港元的公司 

 

未商业化公司的

额外资格规定 

不适用 

 

 证明并在其上市文件中披露实现商业

化收益门槛的可信路径 

 

 有充足的营运资金, 足可应付集团未

来至少十二个月所需开支的至少 

125% 

 

下表列出了特专科技公司首次公开招股的拟议规定:  

 

首次公开招股的规定 

 已商业化公司 未商业化公司 

更严谨稳健的市场定价

流程 

 首次公开招股发售的股份总数至少 50%分配予独立机构投资者  

 

 初步分配及回补机制调整如下: 

 

 初订分配份额 公开认购部分超额认购倍数 

 10 倍 至  50 

倍内 

50 倍或以上 

散户投资者最低分

配额占首次公开招

股发售股份总数百

分比 

5% 10% 20% 

   

有关自由流通量及发售

规模的规定 

 自由流通量: 上市后的自由流通量(即没有任何发售限制的股份)至少达 

6 亿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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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售规模: 若有关发售的规模不足以于上市后维持流通量或因其他原因

引起有关市场秩序的疑虑, 联交所保留不批准其上市的权利 

 

披露规定  上市文件的披露有额外规定, 以便首次公开招股投资者对特专科技公司

进行评估, 包括:  

(a) 首次公开招股前投资及现金流量 

(b) 产品及商业化现况及前景 

(c) 研发 

(d) 行业资料 

(e) 知识产权 

 

 于上市文件中加入声明示警, 表明申请人为特专科技公司, 因此投资其

证券须承担额外风险 

 

额外披露规定 不适用 

 

 于上市文件中披露实现商业化收

益门槛的关键阶段及里程碑 

 

 上市文件中的示警声明亦须令投

资者注意到有关公司上市后不一

定取得足够的收益以维持业务营

运, 并可能因资金不足而经营失

败的风险 

 

首次公开招股后的规定 

 

上市后, 特专科技公司须遵守以下拟议的关键要求:  

 

首次公开招股后的规定 

 已商业化公司 未商业化公司 

首次公开招股后禁售期  对以下人士施行以下首次公开招

股后禁售期: 

 

(a) 控股股东: 12 个月 

 

(b) 创办人、不同投票权受益人、

执行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以及负责特专科技公司技术

营运及／或研发的主要人员: 

12 个月 

 对以下人士施行以下首次公开招

股后禁售期: 

 

(a) 控股股东: 24 个月 

 

(b) 创办人、不同投票权受益人、

执行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以及负责特专科技公司技术

营运及／或研发的主要人

员: 24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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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领航资深独立投资者2: 6 个

月 

 

 

(c) 领航资深独立投资者: 12 个

月 

未商业化公司的持续责

任(直至实现商业化收益

门槛) 

不适用  于中期报告及年报中作出额外披

露, 包括发行人实现商业化收益

门槛的时间表及任何进展; 及有

关上市文件中载列的任何收益、

盈利和其他业务及财务估计的更

新 

 

 将须于除牌前重新符合有足够业

务运作规定的补救期缩短至 12 

个月 

 

 未经联交所事先同意, 不得进行

任何会对业务造成重大变动的交

易 

 

 以股份标记「PC」辨识 

 

(有关所有拟议的要求, 请在此处找到咨询文件的全文。) 

 

结论 

 

拟议的特专科技公司上市制度旨在使联交所的上市公司组合更加多元化, 特别是与美国及中国大陆等其

他市场相比下上市公司数目相对较少的一些行业。为解决特专科技公司的问题, 例如估值、商业化及依赖

外部资金等问题, 联交所已提出有别于传统规则的上市资格要求、首次公开招股规定及首次公开招股后规

定。与先前已实施的 SPAC 和生物科技公司上市制度一致, 联交所在这些新的上市制度均着重于可靠的首

次公开招股前投资, 并增加了上市申请人的市值要求。 

 

事实上, 在期待市场参与者于截至 2022 年 12 月 18 日的咨询期内对拟议上市制度提出意见的前提下, 上

述对拟议上市制度的规定是否足以解决市场对特专科技公司上市的担忧仍有待观察。在此期间, 我们会密

切关注拟议上市制度的最新发展, 并会尽力提供相关更新。 

  

                                                        
2 领航资深独立投资者: 在上市申请日期的至少 12 个月前已向申请人作出投资的资深独立投资者, 而在上市申请

当日及上市申请前 12 个月期间一直各自持有相当于申请人已发行股本 5%或以上的股份或可换股证券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News/Market-Consultations/2016-Present/October-2022-Specialist-Technology-Co/Consultation-Paper/cp202210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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